
以此件为准   
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 

揭市财教〔2021〕44 号 

 

 

关于清算下达 2021 年普通高中教育国家 
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

 

有关区财政局，市属学校: 

根据省财政厅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下达 2021 年普通高

中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

〔2021〕71 号），经商市教育局，现将清算下达 2021 年普通高

中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（资金、绩效

目标表详见附件）。该资金收入列“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

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“2050204 高中教育”公共财政预算支

出功能科目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清算 2021 年普通高中教育学生

资助经费。各地财政部门要支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民政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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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。对于新

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不能将其

直接认定可以享受免学杂费等政策，要按照中央和我省有关规定

做好重新认定工作，符合条件的方可享受相应资助政策。其中，

对于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应

将其认定为可享受免学杂费等政策。高中就读期间，要严格落实

“脱贫不脱政策”要求，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
各地自行扩大免学杂费范围产生的增支自行承担。    

二、2021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纳入中央直达资金范围，各

地要按照《关于提前部署做好 2021 年财政直达机制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财预便〔2021〕276 号）的要求，同步将本级对应安排

的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反映，具体资金项目、金额等由各

县（市、区）报市财政局汇总后，报省财政厅备案。 

各地财政部门要严格把好直达资金支出关，严禁采取以拨代

支、虚列支出、超进度拨款等方式人为拉高支出进度。资金使用

严格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，及时将资金支付到最

终收款人，不得违规将资金划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（如具

体资金管理办法另有要求的，从其规定）。 

三、各地要加强受助学生信息的审核和报送工作。根据财政

部文件和《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学生资助

系统数据信息是省级以上财政资金下达的依据，各地各学校错

报、漏报或未按规定时限确认相关资助数据，造成资助资金欠缺，

由各地各学校自行负责。各地财政部门要加强协调督促，做好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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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宣传引导。 

四、请各地按照预算法和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文要求，及

时将资金下达有关单位并抓紧将资金安排到具体项目，切实加快

预算执行，年终按要求统一编列决算。请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

专用。对于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、虚列或套取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等

行为，将按预算法和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

严肃处理。 

五、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

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

中对照绩效目标表（附件 2）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

如期实现。同时，做好本县（市、区）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工作，

并抄送市财政局教科文科。 

 
   附件: 1. 清算下达 2021 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安排表 

2. 清算下达 2021 年普通高中免学费金安排表 

3.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普通高中）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揭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0 日 

  

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  

  抄送: 市教育局 

  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印发
 


